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通过
网上直销平台和部分代销机构办理旗下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和部分代销机构办理旗下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二、适用时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

三、本基金定投业务信息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或开通本基金定投业务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

本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请。 各销售机构的定投起点金额、联系电话信息列示如下：

（一）直销机构

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定投本基金的起点金额为

２００

元。 通过本公司“长金通”网上直销

平台投资本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为零。

（二）场外代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 联系电话 定投起点
１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３００

元
２

长城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３００

元
３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３００

元
４

第一创业证券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５２３ ３００

元
５

东莞证券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３００

元
６

东吴证券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３００

元
７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３００

元
８

广发华福证券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３００

元
９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部
３００

元
１０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３００

元
１１

海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
９５５５３ ３００

元
１２

华安证券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３００

元
１３

华宝证券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３００

元
１４

华泰联合证券
９５５１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３００

元
１５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３００

元
１６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３００

元
１７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５００

元
１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９５５２８ ３００

元
１９

申银万国证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５００

元
２０

天源证券经纪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３００

元
２１

西藏同信证券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３００

元
２２

招商银行
９５５５５ ３００

元
２３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３００

元
２４

中国建设银行
９５５３３ １００

元
２５

中国民生银行
９５５６８ ３００

元
２６

中国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３００

元
２７

中国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３００

元
２８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３００

元
２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９５５８０ １００

元
３０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３００

元
３１

中信金通证券
９６５９８ ３００

元
３２

中信银行
９５５５８ ３００

元
四、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相关的具体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属于本公司。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办理本基金定投业务的各代销机构业务网点。

３

、拨打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风险提示：

基金定投具有平均成本、积少成多、手续简便、投资起点低等优势，但不保证基金定投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在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开通旗下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通过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证券”）办理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定投”）业务。

一、定投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

二、定投业务信息

投资者可到天源证券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请。 在天源证券定投本公司

以下基金的基金代码及定投起点金额列示如下：

基金 基金代码
（

前端
）

定投起点
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９ ５００

元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３００

元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３００

元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３００

元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３００

元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９ ３００

元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３００

元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００１ ３００

元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３００

元
三、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天源证券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天源证券的相关的具体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属于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基金定投具有平均成本、积少成多、手续简便、投资起点低等优势，但不保证基金定投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２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

知公司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

３

名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丽萍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西海龙湖置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顺利推进青龙湖项目的开发建设，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亿城”）向北京西海龙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海龙湖”）增加注册资本

１９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西海

龙湖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０

万元，北京亿城持有其

９８．５％

的股权，深圳市道勤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５％

的股

权。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作以下修改：

１

、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内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元。

２

、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内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股，无其他种类

股份。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股，无其他种类

股份。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具体内容请阅读《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
：

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３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代理人需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１

、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

原内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元。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元。

２

、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原内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股，无其他种类

股份。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９３

，

２１８

，

３５１

股，无其他种类

股份。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必须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代表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方能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８８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８１６６６６

邮 编：

１０００８９

联 系 人：吴建国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七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城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亿城股份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本委托书仅限该次会议使用，具体授权情况为：

一、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是

□

否

如选择是，请继续填选以下两项，否则不需填选

二、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
三、如果未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需盖章）：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

上接
D5

版
)

本公司计划运用租赁店面的方式在华北、华中、华东、西南等地发展

３９

家门店，新增连锁店面积

２８５

，

６９１

平

方米，正常年后年新增

３８．５０

亿元（含税）的销售规模。 公司将通过新设分公司开设门店，项目新增总投资

７０

，

７３０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３６

，

６００

万元，设备购置费用

２７

，

７００

万元，广告及其他前期费用

６

，

４３０

万元。

２

、项目投资情况

（

１

）拟设立门店基本情况

公司拟设立的

３９

家门店基本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城市 店名 面积
（

平方米
）

拟投资额
１

北京市 昌平佳莲广场店
６

，

０７２ １

，

７６０

２

北京市 远洋光华店
２

，

３５６ ６６０

３

北京市 莲花桥店
７

，

９３０ ２

，

３１０

４

北京市 望京
ｎｏｖｏ

店
１

，

６００ ８８０

５

北京市 双井乐成店
５

，

３４５ １

，

５４０

６

北京市 北蜂窝路店
１２

，

１５９ １

，

５４０

７

北京市 北京
ＩＮＮ

店
２

，

２８３ １

，

２１０

８

北京市 中海广场店
１

，

３７３ ８８０

９

北京市 翠微嘉茂店
８

，

１９８ ２

，

２００

１０

北京市 屯三里永利国际中心店
４

，

６５７ ２

，

０９０

１１

北京市 华茂城店
８

，

３３１ ２

，

０９０

１２

北京市
ＳＯＧＯ

店
３

，

４７５ １

，

２１０

１３

北京市 东郊店
２

，

８７２ １

，

２１０

１４

北京市 管庄店
１１

，

９１５ ２

，

８６０

１５

北京市 亦庄店
１０

，

４８８ ２

，

６４０

１６

镇江市 香江世纪城店
１４

，

０００ ２

，

６４０

１７

合肥市 合肥四店
８

，

８３８ ２

，

６４０

１８

合肥市 合肥五店
７

，

９８８ １

，

６５０

１９

合肥市 合肥六店
６

，

０００ １

，

６５０

２０

南京市 南京六店
５

，

１１２ ９９０

２１

郑州市 金源第一城店
１４

，

６２０ ３

，

３００

２２

郑州市 紫东苑店
４

，

８０２ １

，

３２０

２３

崇左市 闽台商贸城店
６

，

７５０ １

，

７６０

２４

南宁市 置地广场店
５

，

９５４ １

，

５４０

２５

贵阳市 金阳步行街店
１４

，

０００ １

，

３２０

２６

凯里市 坐标广场店
９

，

６００ １

，

９８０

２７

兰州市 世纪新城店
１４

，

４２５ ３

，

３００

２８

西宁市 创新大厦购物中心店
４

，

２３５ １

，

３２０

２９

呼和浩特市 金宇圣地店
２

，

８６８ ８８０

３０

鄂尔多斯市 青铜器广场店
７

，

６６８ ２

，

０９０

３１

哈尔滨市 橄榄城店
８

，

０８６ ２

，

２００

３２

哈尔滨市 埃德蒙顿嘉茂店
６

，

９９６ １

，

９８０

３３

长春市 赛德购物中心店
１０

，

９５９ ２

，

７５０

３４

成都 成都二店
４

，

２０４ １

，

２１０

３５

合肥市 合肥七店
５

，

８３１ １

，

６５０

３６

包头市 鑫源居店
１０

，

８６４ ２

，

６４０

３７

铜仁市 铜仁共青路店
９

，

５５５ １

，

７６０

３８

郑州市 嘉茂广场店
８

，

０９５ １

，

７６０

３９

贵阳市 黔灵山国际广场店
５

，

１８７ １

，

３２０

合计
２８５

，

６９１ ７０

，

７３０

注：门店名为暂定名，以最终确定名称为准；部分门店面积以最终协议数为准。

（

２

）投资测算

项目新增总投资

７０

，

７３０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及相关开办费用投资，其中：工程费用

３６

，

６００

万元，占

全部投资总额的

５１．７５％

；设备购置费用

２７

，

７００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３９．１６％

；广告及其他前期费用

６

，

４３０

万元，

占全部投资总额的

９．０９％

。

总体投资估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建安设备工程费用及安装费用 工程其它费用 合计
一 固定资产投资

６４

，

３００ ６

，

４３０ ７０

，

７３０

１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６４

，

３００ － ６４

，

３００

１．１

装潢工程
３６

，

６００ － ３６

，

６００

１．２

经营设备购置
２７

，

７００ － ２７

，

７００

２

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 ６

，

４３０ ６

，

４３０

２．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 － －

２．２

广告及其他前期费用
－ ６

，

４３０ ６

，

４３０

二 建设期利息
－ － －

２．１

建设期利息
－ － －

固定资产投资合计
６４

，

３００ ６

，

４３０ ７０

，

７３０

３

、项目实施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新设立分公司，由分公司开设门店的方式实施门店发展项目。

４

、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经综合测算，本项目全部投资后，开业当年实现盈利的门店数为

６

家，开业后第二年开始盈利的门店为

２０

家，第三年开始盈利的门店为

１２

家，第三年后开始盈利的门店为

１

家。

正常年（开业后第三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３８４

，

９９３．３５

万元（含税），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１３．７５％

，全部投资

回收期为

５．０４

年（税后，含建设期）。

（二）

３１

家门店改造项目

１

、项目概况

本公司计划对已有门店中的

３１

家进行改造，改造内部包括装修、更新营业设备和配套设备等。 项目新增总

投资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及相关开办费用投资，其中工程费用

８

，

２１５．４４

万元，设备购置费用

７

，

３４７．９１

万元。

２

、项目投资情况

（

１

）拟改造门店基本情况

公司拟改造的

３１

家门店基本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城市 门店 主要改造内容 拟投资额
１

沈阳市 北行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８００．００

２

沈阳市 五洲太原街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４００．００

３

大连市 金三角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１

，

１５８．００

４

大连市 五一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１

，

２３７．００

５

长春市 永春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４００．００

６

长春市 青年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３３０．００

７

广西市 江南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１７４．００

８

梧州市 新兴店 装修
１８８．００

９

保定市 东风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１３７．００

１０

包头市 友谊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３２８．２０

１１

呼和浩特市 金太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２７０．００

１２

太原市 亲贤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８３．０４

１３

太原市 府东店 设备更新
１４２．００

１４

苏州市 国贸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１１０．００

１５

南昌市 上海路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３００．００

１６

合肥市 合肥一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４１５．００

１７

合肥市 合肥二店 装修
７０．００

１８

合肥市 合肥三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１２５．００

１９

南京市 南京二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６６７．００

２０

南京市 南京一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８０５．００

２１

武汉市 中华路店 装修
１

，

２３１．６０

２２

郑州市 二七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１

，

０７５．００

２３

兰州市 西固店 装修
、

设备改造
１０７．５０

２４

青海市 花园店 装修
、

设备改造
、

消防系统
４８０．００

２５

银川市 南门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

消防系统
１４９．７１

２６

贵阳市 宅吉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３５０．３０

２７

贵阳市 湘雅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２３０．００

２８

遂宁市 遂州南路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７００．００

２９

北京市 安贞店 装修
８００．００

３０

北京市 望京店 装修
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１

北京市 石景山店 装修
、

设备更新
１

，

１００．００

合计
－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

２

）投资测算情况

项目新增总投资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及相关开办费用投资，其中：工程费用

８

，

２１５．４４

万

元，占全部投资总额的

５２．７９％

；设备购置费用

７

，

３４７．９１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４７．２１％

。

总体投资估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建安设备工程费用及安装费用
一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１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１．１

装潢工程
８

，

２１５．４４

１．２

经营设备购置
７

，

３４７．９１

２

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

２．１

建设单位管理费
－

２．２

广告及其他前期费用
－

二 建设期利息
－

２．１

建设期利息
－

固定资产投资合计
１５

，

５６３．３５

３

、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经综合测算，本项目全部投资后，改造完成当年可实现盈利的门店为

２０

家，改造完成后第二年开始盈利的

门店为

６

家，改造完成后第三年所有门店实现盈利。

（三）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拟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

４３

，

６６４．６５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运用方向包括发展自

有品牌、农副产品直采以及门店运营资金等。

１

、发展自有品牌，推动利润增长

公司在进一步扩大门店数量、优化网点布局的同时，准备大力发展自有商品品牌。 在传统零售业运营模式

下，公司的业务利润相对比较固定、利润率较低。发展自有商品品牌成为公司提升利润空间的最佳选择。第一，发

展自有品牌，公司可从源头上控制产品成本，并减少物流配送、广告推广、促销等中间环节，从而实现较高利润

率；第二，公司通过分析门店畅销商品有针对性地推出自有品牌商品，可有效扩大市场份额；第三，发展自有品牌

有利于树立公司品牌形象，公司可以通过发展自有品牌实现差异化竞争，提高客户对公司品牌的忠诚度，提高公

司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大对自有品牌的研发与推广，促进公司

毛利率水平的提高。自有品牌的经营对公司的品类管理、价格管理、供应商管理、品牌营销等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有助于促进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

２

、提高对农副产品的直接采购力度和门店农副产品质量，降低供货成本

目前，超市的农副产品特别是生鲜商品主要由中间供应商提供，公司直接面向农产品基地采购的比例较低。

公司已确立在农副产品采购方面采用“基地采购”的采购思路，直接面向农户和产地进行大宗采购。 采用基地采

购的模式，可以提高农副产品的品质，降低传统采购模式下的采购成本，提升盈利空间。目前，公司已在苹果、枣、

部分蔬菜等商品上进行直接采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扩大农副产品直接采购的规模、

增加直接采购的品种。

３

、增加门店运营资金，减少财务费用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和门店数量的增加，门店运营资金数额也持续增加，新开门店的增加、商品铺货需

求的增加都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 除发行公司债外，公司还通过银行贷款保持流动资金规模，财务费用较高。 补

充流动资金可有效满足公司门店和商品铺货增加的需求，减少财务费用，促进公司利润率的提高。

综上，运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可以

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第四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发行后公司业务及章程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开门店、改造旧店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公司尚未有对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他相关事项

进行修订。

二、发行后上市公司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４．８５

亿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６．６６

亿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股东

持股比例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 发行后持股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华联集团

１１０

，

４４８

，

８６５ ２２．７８％ １６４

，

２１８

，

０３０ ２４．６６％

华联股份
３３

，

５２６

，

９２１ ６．９２％ ３３

，

５２６

，

９２１ ５．０４％

洋浦万利通
１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７３

，

７００

，

００１ １１．０７％

海南亿雄
１７

，

３１７

，

５１５ ３．５７％ ９０

，

２４８

，

３５０ １３．５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联集团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华联集团的直接持股比例将上升为

２４．６６％

，通

过控股子公司华联股份间接持股比例下降为

５．０４％

。 华联集团合计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２９．７０％

。 海南亿雄、

洋浦万利通持股比例分别上升至

１３．５５％

、

１１．０７％

。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新开门店、改造旧店以及补充流通资金，不会对公司业务收入结构产生重大

影响。

三、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

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店面布局将进一步完善、优化，单店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自有品牌

和农副产品直采规模将进一步增大，公司运营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均会得到有效提升。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发行中，华联集团等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项目投资中，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将增多，但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和效益的产生，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将有所增加。

四、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五、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公司不会因

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提供担保情况详见“第二节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

一、北京华联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七）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华联集团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３

、其他重大关

联交易”

六、上市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 公司董事会认为，利用股权融资，将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董事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负债结构处于合理水平。

七、风险说明

１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

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２

、未来宏观经济下滑影响零售业的风险

如果未来宏观经济环增速出现持续放缓的趋势，并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随之放缓、消费者信心指数

持续下降，则公司所处的零售行业的市场增长也将受宏观经济影响而放缓，从而对于公司的销售情况造成一定

影响。

３

、国内零售市场激烈竞争的风险

近年，外资零售巨头加速扩张、国内零售行业区域龙头企业跨区域扩张，均加剧了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激烈

程度。

大型跨国零售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善的国际采购和全球配送系统、经营管理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优

势，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对此，内资零售企业纷纷采用增加门店、扩大经营规模的方式应对，范围不仅覆盖一线城

市，也包括空间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一些较有实力的区域性企业还加大了跨区域扩张的力度，使得国内零售市

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市场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利润率降低、门店购置或租赁等成本上升。

４

、门店扩张带来的管理和控制风险

随着本公司连锁门店的增加和经营区域的扩大，公司经营管理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对公司的采购供

应、销售服务、物流配送、人员管理、资金管理等部门在管理模式、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门店数的进一步增加和区域的扩大，如果公司不能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能力，仍将面临管理

和控制的风险。

５

、经营场所租赁期满不能续租或提高租金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经营

８６

家门店，仅

４

家门店使用的房产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有的房产，其

余均为对外租赁取得。 由于经营场所的选取对销售业务有重要的影响，各个门店尤其是地段较好的门店租赁期

满后能够续租，将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非常重要。如不能续租，公司将不得不寻找相近的位置，从而承受由于迁移、

装修、暂时停业、新业主租金较高等带来的额外成本。如不能续租又不能选取相近位置，则可能面临闭店的风险。

即使租赁期满能够取得续租，也有可能面临业主提高租金的风险。

６

、股市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国家政治、 经济政策以及投资者心理因素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系统风险的影响，

估计的变动不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各种风险

．

。

第五节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发行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二、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

华联集团认购

５３

，

７６９

，

１６５

股，洋浦万利通认购

５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海南亿雄认购

７２

，

９３０

，

８３５

股。若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募集资金数量和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除

非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另有规定，如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

求予以调减的，则认购人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照

３

名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比例相应调减。

每股认购价格为

７．１８

元，该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上交所上市的发行人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华联综超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三、锁定期

认购人的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日起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现金方式认购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在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生效，以下事项完成日较晚的日期

为协议生效日：

１

、认购人股东大会有效批准本次发行。

２

、本次发行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违约责任条款

１

、在交割日前的任何时间，如果（

ｉ

）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且（

ｉｉ

）在守约一方向违约一方发

出书面通知， 要求违约一方立即采取行动对该等违约进行补救后的

３０

日内， 违约一方没有对该等违约进行补

救，则守约一方可向违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２

、双方互相承诺，任何一方如因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保证或承诺而导致对方蒙受损失，该方应给

予对方足额赔偿。

３

、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任何或全部义务而导致对方蒙受损失，该方应给对方足额赔

偿。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

上接
D6

版
)

（三）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坚持稳健投资的原则，控制债券投资风险。 具体包括利率预测策略、收益率曲线模拟、债券资产类别配置

和债券分析。

本基金将在利率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久期管理，稳健地进行债券投资，控制债券投资风险。 尤其是在预期利率上升

的时候，严格控制，保持债券投资组合较小的久期，降低债券投资风险。

（四）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 根据有关规定，本基金投

资权证目前遵循下述投资比例限制：

１．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五。

２．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三。

３．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履行适当程序后，不受上述条款限制。

（五）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决策依据

以《基金法》、本基金合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为决策依据，并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２．

决策程序

（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整体投资战略；

（

２

）研究发展部根据自身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构建股票备选库，对拟投资对象进行持续跟踪调研，并提供个

股、债券投资决策支持；

（

３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投资战略，在研究部门研究报告的指引下，结合对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投资时

机的分析，拟订所辖基金的具体投资计划，包括：资产配置、行业配置、重仓个股投资方案；

（

４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基金经理小组提交的方案进行论证分析，并形成决策纪要；

（

５

）根据决策纪要基金经理小组构造具体的投资组合及操作方案，交由中央交易室执行；

（

６

）中央交易室按有关交易规则执行，并将有关信息反馈基金经理小组；

（

７

）金融工程小组定期进行基金绩效评估，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综合评估意见和改进方案；

（

８

）风险控制委员会对识别、防范、控制基金运作各个环节的风险全面负责，尤其重点关注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状况；金

融工程小组重点控制基金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九
、

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５％＊

上证国债指数

十
、

风险收益特征
较高风险，较高收益

十一
、

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期末基金资产配置组合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１

，

４３１

，

０５９

，

０７６．６３ ８５．７２

其中
：

股票
１１

，

４３１

，

０５９

，

０７６．６３ ８５．７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７

，

９６９

，

７２２．００ ０．１３

其中
：

债券
１７

，

９６９

，

７２２．００ ０．１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８８０

，

８５９

，

７８４．２３ １４．１０

６

其他资产
６

，

０６６

，

３６３．６８ ０．０５

７

合计
１３

，

３３５

，

９５４

，

９４６．５４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７１８

，

７４４

，

４４５．７１ ５．４１

Ｃ

制造业
６

，

３５２

，

８１３

，

２３０．４３ ４７．８４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９１１

，

９７６

，

１０５．５５ ６．８７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３２９

，

９６９

，

８７３．５５ ２．４８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１４４

，

９０１

，

９２０．１６ １．０９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７５

，

３４８

，

４７６．６９ ２．０７

Ｃ５

电子
１４５

，

０９７

，

３０２．６０ １．０９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５６９

，

４３３

，

９８５．９８ ４．２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

，

７９４

，

６４９

，

２８６．１８ ２１．０４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

，

０１３

，

９７８

，

６１１．４４ ７．６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６７

，

４５７

，

６６８．２８ １．２６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２

，

６５２

，

４８０．５６ ０．５５

Ｅ

建筑业
１５１

，

８３６

，

８５２．５８ １．１４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９７

，

８７５

，

５２６．８２ ０．７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９７

，

４７０

，

３２６．６４ ４．５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

，

２４９

，

６４１

，

０１９．６９ ９．４１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

，

５９８

，

８５２

，

２４０．４６ １２．０４

Ｊ

房地产业
３９８

，

２１９

，

３１０．２８ ３．００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１９２

，

９５３

，

６４３．４６ １．４５

合计
１１

，

４３１

，

０５９

，

０７６．６３ ８６．０７

（三） 期末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 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３４

，

５２６

，

７４２ ６４８

，

７５７

，

４８２．１８ ４．８９

２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６

，

６９０

，

８４５ ６１６

，

２２５

，

９９７．４０ ４．６４

３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

，

０５４

，

６７２ ４８４

，

９５９

，

７２６．７２ ３．６５

４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１５

，

２９１

，

９０１ ３２０

，

２１２

，

４０６．９４ ２．４１

５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４

，

０６１

，

７２２ ３１５

，

５４５

，

０４１．６８ ２．３８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２

，

６７６

，

６６０ ２８８

，

７７４

，

３１４．８０ ２．１７

７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１２

，

４３５

，

５７６ ２８８

，

５０５

，

３６３．２０ ２．１７

８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６

，

５７８

，

２８９ ２７５

，

３０１

，

３９４．６５ ２．０７

９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４

，

６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

１０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６

，

４０２

，

９３２ ２７２

，

１２４

，

６１０．００ ２．０５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１７

，

９６９

，

７２２．００ ０．１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７

，

９６９

，

７２２．００ ０．１４

（五） 债券投资前五名组合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１１２００５ ０８

万科
Ｇ１ ８８

，

０４０ ９

，

１７３

，

７６８．００ ０．０７

２ １１２００６ ０８

万科
Ｇ２ ８１

，

８００ ８

，

７９５

，

９５４．００ ０．０７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持有的每只股票的价值均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

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４

，

９１３

，

６３８．９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７９

，

６１２．７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７３

，

１１２．０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０６６

，

３６３．６８

５．

本基金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６．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主动或被动持有权证投资。

７．

本报告期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

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单位基金资产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３．３１ －４．３２％ １．０９％ －４．４２％ ０．９８％ ０．１０％ ０．１１％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７０．９３％ １．８０％ ７２．７５％ １．５９％ －１．８２％ ０．２１％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５４．６３％ ２．１７％ －４７．１１％ ２．２７％ －７．５２％ －０．１０％

２００７．６．１３－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１．２５％ １．４３％ ２４．３２％ １．６２％ －３．０７％ －０．１８％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１０．０３％ １．８５％ －９．６５％ １．８３％ －０．３８％ ０．０２％

２．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 （

１

）业绩比较基准：

７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２５％＊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

（

２

）本基金建仓期为

６

个月，建仓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合同约定。

十三
、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 销售服务费是指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及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开放式基金财产中计提的一

定比例的费用，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基金管理人可以选取适当的时机（但应于中国证监会发布有关收取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的规定后）开始计提

销售服务费，但至少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公告。 公告中应规定计提销售服务费的条件、程序、用

途和费率标准。？

基金管理人依据本基金合同及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公告收取基金销售服务费或酌情降低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无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认购费

１

）认购费率

投资人可选择在认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认购费用。 投资人选择在认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认购费用，投资人选

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认购费用。

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时，按认购金额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

Ｍ

，

含认购费
）

费率
Ｍ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

〈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５００

万元
≤Ｍ

〈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２％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费率
Ｎ＜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９％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５％

Ｎ≥５

年
０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包括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不列入基金资产。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如果投资人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基金份额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资产中列

支。

（

２

）申购费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

（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

。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

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招募说明书第

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

（

４

）基金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率等依照本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相关业务公告的规定执行，基金转换费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

登记费。

（三）本基金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经协商一致后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此项调

整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四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

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号］》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一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２．

在“四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托管行人员变动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对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五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更换了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

师事务所的相关信息，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九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５．

在“十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本基金业绩。

６．

在“第二十一部分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信息定制服务的相关内容。

７．

根据最新公告，对“二十二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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